
附件
市级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补助事项及标准清单
	事权范围
	补助事项
	市级支出责任及补助标准
	政策类别

	市级事权
	市本级承担的重大水利项目规划、论证、研究等前期工作
	全额补助
	市级水利规划及研究

	
	温瑞塘河生态补水补助
	6分/方补助
	水生态环境提升建设

	
	瓯江翻水站生态调水
	全额补助
	水生态环境提升建设

	
	市本级防汛抢险设备和物资管理
	全额补助
	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市级水文站网建设与设备升级管理
	全额补助
	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温瑞平水系建设维护与管理
	全额补助
	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市本级水利工程建设监管
	全额补助
	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市本级重点工作技术服务
	全额补助
	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珊溪水库水源保护与管理
	全额补助
	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市本级水利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全额补助
	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事权范围
	补助事项
	市级支出责任及补助标准
	政策类别

	市、县（市、区）共同事权
	市级重点美丽河湖创建
	市区美丽河湖通过市级验收的项目，采取以奖代补方式给予补助，年度总金额不超过1500万元
	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设施灾害保险
	以合同价为基数，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瓯江口产业集聚区、浙南产业集聚区补助90%，洞头区、泰顺县、文成县补助80%，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补助70%，乐清市、瑞安市补助50%
	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农饮水设施灾害及管养综合保险
	以合同价为基数，鹿城区、瓯海区补助90%，文成县、泰顺县补助80%，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补助70%，乐清市、瑞安市补助50%
	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事权范围
	补助事项
	市级支出责任及补助标准
	政策类别

	市、县（市、区）共同事权
	乡村振兴（水利项目建设）
	按照市乡村振兴办有关文件规定要求进行补助
	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和浙南产业集聚区水利项目绩效提升奖补
	根据年度投资总量、重大项目投资前期及要素保障、水利工程综合效益给予一定资金以奖代补
	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温瑞塘河水系（市区片）卡口河断头河治理
	按核定投资50%进行补助，年度该类型项目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水生态环境提升建设

	
	市区水利工程物业化管理
	按单个年度合同额50－100万元（不含100万元）、100－150万元（不含150万元）、150－200万元（不含200万元）及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四档分别奖励20万元、50万元、70万元、100万元
	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全市小型水库巡查
	市本级和市区小型水库通过考核后按照1.5万元/年•座的标准补助，其他地区按照1万元/年•座的标准补助
	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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